
各区市场监管局、市食药监局认证审评中心： 

  

  《即食蔬果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已经 2017 年 10 月 16 日第 19 次局务会通过，现予发

布，自 2017 年 11 月 25 日起施行，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10 月 25 日 

  

  （公开范围：主动公开） 

  

  即食蔬果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细则适用于即食蔬果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中所称的即食蔬果，是指以新鲜

的蔬菜、水果为原料，经预处理、清洗、切配或不切配、消毒、漂洗、去除表面水、密封

包装等工艺，保持新鲜状态，经冷链配送的可直接入口产品，包括含与其隔离的、预包装

沙拉酱等直接入口酱汁的组合包装产品。 

  

  第二条  即食蔬果的申证类别为其他食品，类别编号为 3101，其类别名称为：其他食

品，品种明细为：其他食品（即食蔬果）。 

  

  本产品不得分装。 

  

  第三条  本细则中引用的文件、标准通过引用成为本细则的内容的，凡是引用文件、

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细则。 

  

  第二章  生产场所 

  

  第四条  生产场所选址、厂区布局、厂区道路、车间和库房应符合《食品生产许可审

查通则》生产场所相关规定。 

  

  第五条  生产场所面积应不少于 2000 平方米，包括清洗、加工、包装、库房等场所，

其中，清洗、加工、包装场所面积不少于 1000 平方米。检验室面积不包括在生产场所面

积内。 

  

  第六条  生产场所根据清洁度分为：一般作业区（仓储区等）、准清洁作业区（挑拣

区、清洗区、蔬菜截切区、外包装区等）、清洁作业区（水果切配区、消毒区、漂洗区、

内包装区等）。 

  

  各区之间应根据生产流程、生产操作需要和清洁度的要求采取有效隔离措施，防止交

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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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条  原料库和成品库应有温度控制设备设施。原料低温库温度应保持在 1℃～

5℃，原料高温库温度应保持在 7℃～10℃；成品库温度应保持在 1℃～5℃。 

  

  第三章  设备设施 

  

  第八条  供排水、清洁消毒、废弃物存放、个人卫生、通风、照明、温控、检验设施

应符合《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中设备设施的相关规定。 

  

  第九条  生产设备根据实际工艺需要配备，一般包括：原料清洗消毒设备（不锈钢水

槽、清洗机等）、切配设备（切块机、去皮机、切菜机等）、去除表面水设备（甩干机、

离心机等）、包装设备（半自动或自动包装机等）。 

  

  第十条  清洗消毒设施应保证用水水温控制在 1～4℃。 

  

  第十一条  清洁作业区应安装空气过滤装置并定期清洁，采取初效、中效过滤，每小

时换气不少于 10 次，并有自动监控设备设施。 

  

  第十二条  温控设施应保证生产车间温度应不高于 15℃、被加工产品温度控制在

1℃～5℃，并有温度监测和自动记录设备设施。 

  

  第四章  设备布局与工艺流程 

  

  第十三条  应符合《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中相关规定要求。 

  

  第十四条  生产设备的配备应与产品生产工艺相符，即食蔬果基本生产工艺和设备见

附件 1。若采用不同于附件 1 所列生产工艺的，应配备与生产工艺相适应的生产设备。 

  

  第十五条  应通过危害分析方法明确影响产品质量的关键工艺或关键点，例如：清洗

消毒、去除表面水等，并对其实施质量控制。 

  

  第五章  人员管理 

  

  第十六条  应符合《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中人员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十七条  应对本单位从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和在岗期间的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并建立

培训档案。应对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关键环节操作人员及其他相关从业人员进行考核，考

核合格后方能上岗。 

  

  第六章  管理制度 

  

  第十八条  应符合《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中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第十九条  应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14881）附录

A，制定原料检验、环境监测、过程监控和产品检验要求，详见附件 2。 

  

  第二十条  应建立主要原料供应商检查评价制度，定期或者随机对主要原料和食品供

应商的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并做好记录。检查评价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 

  

  可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主要原料和食品供应商的食品安全状况进行实地查验。发

现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问题的，应立即停止采购，并向本企业、主要原料和食品供应商所在

地的食品监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一条  应建立冷链运行管理制度。明确原料、成品贮存的温度监控和记录要

求、冷藏设备定期维护要求、食品冷链运输的温度监控和记录要求，与第三方物流签订运

输协议的，应明确查验第三方物流冷链资质要求，明确相关责任及保障食品安全的措施要

求，并附运输协议。明确食品销售方建立冷藏销售的要求。 

  

  第七章  试制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第二十二条  应按所申报的即食蔬果，提供试制食品的有资质第三方检验合格报告，

对提供的检验报告真实性负责；检验项目按产品适用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产品标准、企

业标准等要求进行。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仅适用于上海市即食蔬果生产企业，不包括现场制售行为。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由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自 2017 年 11 月 25 日起施行。 

  

  附件： 

  

  1.即食蔬果基本生产工艺和设备； 

  

  2.即食蔬果生产企业原料检验、环境监测、过程监控和产品检验要求。 

  

  相关附件 

  

     即食蔬果生产许可审查细则附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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